
樂事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供應商管理政策及實施情形 

 

本公司規劃全面供應商管理方式，以下列四大面向進行控管與輔導： 

1 供應商管理系統認證 除要求供應商產品的品質、交期與價格之外，

也敦促其保護環境、改善安全與衛生。故要求

供應商須取得國際驗證，如：ISO 9001、ISO 

14001等品質、環境及安全衛生管理系統。符

合樂事綠能要求條件者，方可成為合格供應

商。 

2 供應商評比 每月對原物料供應商依「品質」、「服務」及

「配合」等構面進行供應商評比。其中，品質

評比構面更依據「到貨不良率」、「服務品

質」、「配合度」與「客訴」四構面進行績效評

比。評比結果為異常率 25%以上者，得重新評

鑑，並協助進行較弱的部份改善及輔導，並列

入觀察以確保是否有改善。 

3 供應商管理 依評比結果或針對重要材料，與供應商定期舉

辦品質月/季會，以及時檢視、分析檢討品

質，立即提出有效的檢討改善方案。 

4 供應商稽核與輔導 每年按計劃拜訪重要供應商並進行現場稽核，

一旦發現缺失即要求供應商提出合適的改善方

案，給予明確目標和改善時間，以符合樂事綠

能的期望。 

一、 供應商品質評比 

本公司定期針對供應商進行評核，依據品管單位驗收及交貨狀況作為評分

參考，不及格的供應商，本公司會進行專案改善、輔導及稽核等活動以改

善其品質本質，使其在次一年度可以成為合格的供應商。 

二、 供應商安全衛生管理 

樂事綠能致力於作為良好企業公民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，企業不僅應提供

安全工作環境給員工，也應與供應商共同努力，建立更高安全衛生標準，

本公司要求供應商除應遵守「勞動基準法」、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、「勞



動檢查法」、「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」、及相關附屬法規外，並須遵守樂

事綠能安全衛生有關規章之規定，以防止職務災害之發生及維護機械、設

備、機具之安全，制定「協力廠商廠內施工規則」、「供應商環境影響管

理程序」、「協力商管理程序」、「協力商管理作業」等，規範供應商應

辦理規劃、督導、管理及執行事項。 

為有效提升各供應商安全衛生觀念及減少職業災害發生，將供應商違規之

罰款專款專用之方式，補助供應商安全衛生支出之費用，例如：因工作傷

害住院慰問金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費用、環境安全衛生設備之改善、對排

除事故災害有特殊貢獻或對公司生產助益及優良者、虛驚事件提案、環安

衛改善提案，等均以專款提供獎金，以茲獎勵。藉以強化供應商有關環安

衛工作之水平，提升供應商環安衛之工作水準，在實際施政上，將供應商

工作人員以公司員工看待，提供具備安全衛生防護之工作場所，也領導供

應商共同降低工作風險，強力推動安全作業管制，供應商建構安全衛生管

理系統，供應商稽核等重點工作。 


